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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水政〔2017〕100 号 

 

 

 

 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值班工作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研究

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特此通知 

 

 

      2017 年 5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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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规范学校值班工作，提高值班工作水平，

确保学校安全稳定和正常公务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,根

据《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河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全

省教育系统值班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办〔2017〕212 号）精神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校值班工作是学校重要的日常工作，是应急

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。 

学校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工作，了解社情民意，全面准确

掌握情况，及时报告重要信息，快速并妥善处置各类突发公

共事件，维护广大师生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校园稳定，保

证各项工作正常运转。 

第三条校属各单位应当高度重视值班备勤和应急值守

工作，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，切实履行值班

职责，确保值班工作有序进行。 

第四条  实行 24 小时值班在岗制度。值班人员在值班

期间应坚守岗位，不得脱岗、串岗、误岗，保证值班电话 24

小时畅通，有人值守，确保全时在岗备勤。 

第五条  实行校领导带班制度。带班校领导应当保持 24

小时通讯畅通，并随时与值班室保持联系，及时掌握和处理

有关信息，确保发生突发事件时，能在第一时间先期处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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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实行处级干部轮值和主副值班制度。 

校长办公室根据处级干部实际情况，对值班工作进行统

筹安排，排班到人，责任到人。工作日期间 9:00-12:00 和

14:00-17:00，由校长办公室值班；工作日期间 12:00-14:00、

17:00-次日 9:00 和周六、周日、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寒暑假

实行处级干部轮班和主副值班制度。 

轮值处级干部为主值班人。主值班人可以自行安排一名

副值班人，副值班人员应当在值班记录本上签名。为确保值

班室 24 小时有人值守，轮值处级干部确需调换值班时间的，

在提前报校长办公室备案的基础上，可以自行协商确定一名

处级干部换班，并在值班记录表上做好换班登记。 

第七条  主值班人在值班期间是学校对内对外的总联

络人和总协调人，负责统筹处理来电来访和紧急事务，确保

内外联络和上传下达等信息畅通。主、副值班人主要负责接

听值班电话，接待来人来访，签收处理值班文件，处理紧急

突发事件，做好信息报送、值班记录和值班交接。 

第八条  实行值班日志登记制度。值班期间坚持收文登

记存档制度，所有在值班室处理的文件和来电来访情况（含

校内外查岗电话）应当按要求签收和登记。涉密事项，严格

按照保密规定办理。 

第九条  实行无缝交接班、指纹签到签退制度。校长办

公室在值班室内设置指纹考勤机，值班人员应当签到签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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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班人员应当提前到岗，在值班室内履行交接班手续，把值

班重要情况（含已办和待办）在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值班记

录表》上登记清楚。值班人员按要求做好交接班登记防止出

现空档。 

第十条  严格执行信息报送制度。遇有突发事件和特别

紧急信息时，值班人员应当立即向带班校领导请示报告，积

极应对，妥善处置。遇有重特大突发事件，按照有关规定，

遵循紧急信息报送“首报事件、续报详情”原则，经请示带班

校领导同意后，力争在 20 分钟内向河南省委高校工委、河

南省教育厅总值班室电话报告情况、40 分钟内按程序以传真

形式书面报告；较大事件发生后在 3 小时内书面报告。 

首报信息应当报告突发事件发生时间、地点、事件及可

能造成的伤亡和影响等情况，续报信息应当报告事发基本情

况、起因、性质、基本过程、影响范围、事件发展趋势、处

置情况、请求事项和工作建议等，续报可视情况多次进行。

事件处置完毕后信息终止报送。信息传报时应当标明联系方

式。 

第十一条  实行校属单位内部值班制度。校属单位应当

做好本单位内部值班工作，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24 小时保持

通信畅通，确需关闭通讯工具时，应当提前安排一名负责人

员保持通信畅通，并报校长办公室备案。 

第十二条  实行不定期督促检查制度。校长办公室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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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值班工作进行督促检查，并将结果在《华北水利水电大学

值班督查表》上记录备案，发现问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

整改，提高值班工作的总体水平。对值班工作中的一些好经

验、好做法进行通报表扬；对脱岗、漏岗、替岗和处置工作

不力情况进行督查通报。 

第十三条  实行责任追究制度。对因迟报、漏报、瞒报

等情况而造成工作贻误或者因处置不力造成不利影响的，学

校对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并督促整改；情况严重造成恶劣影

响或者重大损失的，依法依纪依规严肃追究责任。 

第十四条  学校根据值班工作实际需要为值班室配备

电话、电脑、传真机、打印机、复印机、网络设施等必要的

办公设备，确保满足值班工作需要。学校每年安排值班工作

专项经费。学校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定期听取值班工作汇报，

研究解决值班工作中存在的重要问题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 

     附件：1.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值班记录表 

           2.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值班督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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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值班时间 年   月  日   时    分----    月  日   时  分 

值班人员 

（主班） 

签名： 

请主班人员按指纹机签到 

副班签名  

情况 

记录 

 

 

 

签退 请主班人员按指纹机签退 

值班时间 年   月  日   时    分----    月  日   时  分 

值班人员 

（主班） 

签名： 

请主班人员按指纹机签到 

副班签名  

情况 

记录 

 

 

签退 请主班人员按指纹机签退 

（校长办公室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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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日期  

值班情况 备注 反馈结果 

时间  

值班人员 
A. 经现场检查，值班

人员此时在岗。 
请脱岗值班人员 

于 时分前与电话取

得联系。否则，将以

脱岗对待。 

A.脱岗人员已于到岗 

B.脱岗人员至未到岗 

C.其他情况  
B. 经现场检查，值班 

人员此时脱岗。 

C.值班人员由人替岗。 

日期  
值班情况 备注 反馈结果 

时间  

值班人员 
A. 经现场检查，值班 

人员此时在岗。 
请脱岗值班人员 

于 时分前与电话取

得联系。否则，将以

脱岗对待。 

A.脱岗人员已于到岗 

B.脱岗人员至未到岗 

C.其他情况  
B. 经现场检查，值班 

人员此时脱岗。 

C.值班人员由人替岗。 

（校长办公室制） 

 

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2017 年 5月 25 日印发 

日期  
值班情况 备注 反馈结果 

时间  

值班人员 
A. 经现场检查，值班 

人员此时在岗。 
请脱岗值班人员 

于 时分前与电话取

得联系。否则，将以

脱岗对待。 

A.脱岗人员已于到岗 

B.脱岗人员至未到岗 

C.其他情况  
B. 经现场检查，值班 

人员此时脱岗。 

C.值班人员由人替岗。 

日期  
值班情况 备注 反馈结果 

时间  

值班人员 
A. 经现场检查，值班 

人员此时在岗。 

请脱岗值班人员 

于 时分前与电话取

得联系。否则，将以

脱岗对待。 

A.脱岗人员已于到岗 

B.脱岗人员至未到岗 

C.其他情况 

 
B. 经现场检查，值班

人员此时脱岗。 

C.值班人员由人替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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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教育厅办公室解释） 

 

国务院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(2007 年 6 月

1 日施行)第三条规定：“根据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

直接经济损失，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：特别重大事故、重大事

故、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。” 

1.特别重大事故，是指造成 30 人（包括 30 人）以上死亡。 

2.重大事故，是指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，或者 50

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，或者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经

济损失的事故。 

3.较大事故，是指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，或者 10 人

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，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

济损失的事故。 

    4.一般事故，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，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，

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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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有突发事件和特别紧急信息时，值班人员应立即向带班校

领导请示报告，妥善处置。需要向上级报告时，遵循紧急信息报

送“首报事件、续报详情”原则，经带班校领导同意后，力争在 20

分钟内向省委高校工委、省教育厅总值班室电话报告情况、40

分钟内按程序以传真形式报告；较大事件发生后要在 3 小时内书

面报告。 

首报信息需报告突发事件发生时间、地点、事件及可能造成

的伤亡和影响等情况，续报信息需报告事发基本情况、起因、性

质、基本过程、影响范围、事件发展趋势、处置情况、请求事项

和工作建议等，续报可视情况多次进行。信息传报时要标明联系

方式。事件处置完毕后，要及时终报。 

 

省委高校工委、省教育厅值班室联系电话：0371－69691666 

传真：0371－6969196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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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值班时间安排 

1.工作日（周一至周五）：每天为一个班，由中午和夜

班组成。其中，中午为 12:00～14:00，夜班为 17:00～次日

9:00。其余时间 9:00～12:00 和 14:00～17:00 由校长办公室值

班。 

2.周末、节假日、寒暑假：每天为两个班，分白班和夜

班。白班为 9:00～17:00，夜班为 17:00～次日 9:00。 

二、值班在岗要求 

1.主、副值班人员要求同时在岗值班； 

2.晚班 21：00 后要求主值班人员在岗即可； 

3.主值班人员为处级干部，副班人员要求是编在岗人员

或人事代理人员。不允许由临时人员或学生替班。 

三、值班人员工作流程 

1.主值班人员提前 5 分钟到达值班室，指纹签到和签字

签到，副值班人员签字签到； 

2.主值班人员主动与上一班人员交接值班情况； 

3.熟悉值班室电话、打印复印等设备的使用，了解带班

校领导和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联系电话； 

4.接到来电来访，详细登记有关事项，包括：来电来访

的人员单位、姓名、事由及相关要求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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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遇到重大情况，第一时间向带班校领导汇报，根据校

领导指示，妥善处理； 

6.如需上报有关情况，必须事先请示带班校领导同意； 

7.值班完毕后，主值班人员指纹签退； 

8.认真与下一班人员做好交接工作，尤其是对在办事项，

要交待清楚。 

四、值班工作督查 

经学校研究决定，成立全校值班工作督查组，由党办、

组织部、校办、人事处、监察处组成，不定期进行现场检查

和电话抽查，对存在的脱岗、漏岗、替岗及处置工作不力的

值班人员将进行督查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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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班人 

换班前 换班后 

值班日期 年   月   日 值班日期 年   月   日 

换班原因 

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换班人意见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备案接收人 

  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 

注：1）值班人为确需调换原值班安排的轮值处级干部；              校长办公室制 

2）换班人为值班人自行协商确定换班的轮值处级干部； 

3）联系人：李乾，联系电话：69127202。 

 


